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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櫃，對於我國行政院長等卸任高階官員家中竟遭竊乙事，造成民眾對於我國治安不佳之

疑慮與恐慌。 

（九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民眾到銀行 ATM 跨行轉帳一次，將負擔十

七元手續費，民眾轉愈多，經濟負擔越重。假設民眾每個月跨轉

一次，以目前銀行一年期利率計算，民眾將損失存款五萬元的利

息錢。另以銀行目前拆帳架構，民眾支付的十七元手續費中，有

十元是付給 ATM 的設置銀行，三．五元給財金公司，剩下三．五

元則是給金融卡發卡銀行。但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，民眾付款型

態也日趨多元化，利用網銀、手機轉帳付款日趨頻繁，銀行處理

跨行轉帳的成本大幅降低，因此本席建議金管會應站在民眾立場

，督促銀行調降跨行轉帳手續費，以保障民眾權益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ATM 跨行轉帳及提款手續費，已八年都沒調整。上次調降是在二○○四年時，因 ATM 大

當機，引發調降手續費聲浪，最後財金公司允降價一元，跨行轉帳由每筆十八元降至十七

元、跨行提款由每筆七元降至六元。 

二、而在銀行拆帳架構中，民眾支付的十七元手續費中，有十元是付給 ATM 的設置銀行，三．

五元給財金公司，剩下三．五元則是給金融卡發卡行。換言之，如果是在自家 ATM，不論

實體還是網路 ATM，或利用網路及手機跨轉，因設置 ATM 與金融卡發卡行皆是同一家，

銀行一口氣就可以收十三．五元，民眾轉愈多、銀行賺愈多。 

三、但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，民眾付款型態大幅改變，利用網銀、手機轉帳等方式付款日趨頻

繁，銀行處理跨轉的成本大幅降低，本席建議金管會應全面檢討跨行交易的拆帳架構，修

正過往的不公不義，訂出合理的跨行轉帳手續費機制，以保障民眾權益。 

（十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職棒簽賭風氣盛行，政府雖盡力防堵，但

仍未有顯著效果，對我國之運動風氣，乃一大損害，且一切涉案

的球員，僅依中華民國刑法予以論罪似有不足，難有矯正簽賭風

氣之作用，嗣後雖有修正「運動彩券發行條例」遏止不法，但卻

未完全斷絕假球風氣，且無辜波及相關人士，縱受無罪判決，也

難以重返球場。本席要求行政院體委會務必研擬關於職棒簽賭防

堵辦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
